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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簡述簡述簡述    ----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會職責與角色會職責與角色會職責與角色會職責與角色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董事會(「董事會」)負責為本集團制定及決定策略、政策、指引及監察其

實行情況，並監察管理層之表現，以盡力實現股東價值。於主席及其他執

行董事整體管理及領導下，本集團之日常管理則指派各附屬公司各自之管

理團隊負責。於不影響上述一般職責之情況下，董事會負責下列各項事宜： 

 

1. 策略和計劃 

 

董事會應深入瞭解本集團業務的每一重要部分。董事會最主要的職責

為： 

♦ 審查、批准及監控本集團經營及發展業務的長期策略； 

♦ 審查公司策略計劃的制定程序； 

♦ 監控策略實施情況，向管理層提供指引； 

♦ 審查、批准及監控年度業務計劃和財務預算； 

♦ 審查、批准及監控人力資源及薪酬策略； 

♦ 對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及派息政策的管理做出決策； 

♦ 審查、批准及監控主要資本性支出、投資和策略性承諾。 

 
 

2. 內部監控 

 

董事會應在審核委員會的協助下審查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並不時進

行對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檢查，包括財務、運營及風險管理等職能。 

 

 

3. 信息披露 

♦ 在充分考慮審核委員會建議的基礎上，董事會有責任準備及批准

本集團的賬目及其他信息披露，包括年報及中期報告、價格敏感

消息公告以及《上市規則》所要求的財務信息披露。這些信息披

露應就本集團的表現、現狀及前景提供公平、清晰及全面的評價。 

♦ 董事會應在審核委員會的協助下審查及監控本集團信息披露程序

的有效性。 

♦ 遵從股東授權，董事會應在充分考慮審核委員會的建議後，決定

外部核數師的選聘、續聘及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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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治理及合規 

 

董事會負責本集團的公司治理及合規，建立業務活動及道德規範的價值

觀和標準，建立及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標準及慣例，確保及監察本公司

於《上市規則》之其他持續責任及須予遵守之事項，監控及管理股東、

董事及管理層的潛在利益衝突。 

 

 

5. 對各委員會的監督及授權 

 

♦ 董事會應給予各委員會充分授權和清晰的指引，以便各委員會在

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履行職責，並定期對其進行重檢。 

♦ 審查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需要時給予適當的指引；批准及決定

超出各委員會職責範圍的事項；批准及決定可能對本集團的整體

管理或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事項。 

 

 

6. 對管理層的監督 

 

♦ 董事會應給予管理團隊在管理權力、限制和匯報職責方面適當授

權和清晰的指引，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 

♦ 董事會應審查管理層有關本集團業務及事務的報告，並根據需要

給予適當的指導；批准和決定超越管理層授權的事項；批准及決

定可能對本集團的整體管理或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事項。 

 

 

7. 與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的溝通 

 

♦ 董事會應與股東及投資界保持持續溝通，以理解其關注的問題及

事項。 

♦ 董事會獲悉有重大不明朗事件或情況而可能會嚴重影響本集團持

續經營能力時，應確保明確披露此種不明朗因素。 

 
 
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之優秀人才組成，加上有足夠成員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故足以確保權力及職權之充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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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全體董事（包括所有非執行董事）須至少每三年

輪值退任一次，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慣例與

企管守則之慣例相若。三分一之董事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其重

選須經股東投票。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角色包括下列各項： 

 

- 於董事會提供獨立判斷； 

- 處理主要股東之間（或董事或管理層與少數股東之間（視情況而定））

出現潛在利益衝突而導致的事宜； 

- 為審核及薪酬委員會提供服務；及 

- 於有需要時評審本集團之表現。 

 

董事會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3.10(1)及(2)條有關委任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之規定。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3.13 條提交年度獨立

身分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符合《上市規則》第 3.13

條所載之獨立身分指引。 

 

 

 


